
宜蘭縣選舉委員會第 299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    點：本會會議室 

主    席：陳代理主任委員源發                          記錄：曾惠琪 

出席委員：江委員陳清、連委員志峰、黃委員正源、黃委員瑞湖、羅委員明宏 

          李委員文逹 

請假委員：陳委員正行 

列席人員：簡召集人坤山、洪總幹事讚能、林組長聰敏、王組長海鵬、曾組長魏傳、張組

長翼鳴、李主任東儒  

壹、主持人陳代理主任委員源發致詞： 

各位委員、召集人、各位同仁大家午安，今天是選舉委員會第 299次委員會議，今

天會議最主要是審議 98 年三合一選舉選舉結果清冊、當選人名單。另對國民黨主席馬

英九選前 10 日引述媒體民調，昨天經本會選監小組決議，提報本次委員會議討論，現

在請就議程進行討論。 

貳、報告事項： 

   一、洪總幹事讚能報告： 

98 年三合一選舉於 9 月 4 日發布選舉公告後，本會即依程序依法辦理相關選務

工作。期間未發生重大違法案件，選舉當日也未有重大違規，圓滿完成任務。開票作

業壯圍鄉最早，於 8點 04分完成，冬山鄉最晚，於 8點 52分完成，各鄉鎮均於預訂

完成時間 9時前完成。 

依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本會應於投票日後 7 日內，也就是 12 月 11 日前公告

當選人名單。本次委員會審議後，縣長縣議員當選人名單將送中選會審定，鄉鎮市長

當選人名單則由本會公告。 

至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選前 10日引述媒體民調，本會於 12月 4日收到意見陳述

書，隨即簽送選監小組於 12月 7日進行審議，決議並提報本次委員會議審議。 

二、簡召集人坤山報告： 

     本次選舉並未發現重大違規。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選前 10日引述媒體民調，12

月 7日上午 10時 30分召開選監小組會議，25 位委員 24位出席。於看過相關影像畫

面，並經過充分討論後，針對本案是否構成違法及科罰額度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 21位委員認為構成違法，至於額度則有 12位委員主張 50萬元、1

位主張 100萬元、7位主張 250萬元、1位主張 450萬元、1位主張 500萬元。最後

決議，尊重多數委員意見，處新台幣 50萬元罰鍰，並提報委員會議審議，相關資料

請參閱附件三至附件六。 

     另公職人員選罷法第 53 條分 2 項規定，容易讓人對於得否引述投票日 10 天前

之民調造成誤解。建議將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之規定單列一項，以茲

明確，並向所有候選人進行宣導，以達立法目的。 

參、討論提案： 

一、案由：本縣第 16 屆縣長、宜蘭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選舉選舉結果清冊、當選人名單，

敬請審議（如附件一）。 



       說明： 

1.本次三合一選舉已於本（98）年 12 月 05 日完成投票，縣長選舉投票率為

70.68%。 

2.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選舉結果、當選人名

單提本會委員會議初審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縣第 16 屆鄉（鎮、市）長選舉選舉結果清冊、當選人名單，敬請審議（如

附件二）。 

   說明： 

1.前項選舉已於本（98）年 12 月 05 日完成投票。 

2.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選舉結果清冊、當選

人名單提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法辦理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據 98年 11月 26日媒體報導及民主進步黨宜蘭縣黨部書面舉發，馬英九先生 

於 98年 11月 25日在國民黨宜蘭縣行動中常會上，引述 TVBS 11月 24日民 

調資料，評論宜蘭縣選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 2項規定：「政 

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 

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違者 

依同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處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附件三）敬請審議。 

   說明：檢附各媒體報導（附件四）、民主進步黨宜蘭縣黨部舉發書（附件五）及馬英

九先生陳述意見書（附件六）各乙份。 

   辦法：  

      甲方案：涉及違法，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處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規定處以罰鍰。 

     乙方案：無涉及違法，免予罰鍰。 

決議：尊重選監小組決議，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肆、 臨時動議： 

一、提案人：江委員陳清 

       案由：建議針對選舉活動期間前之違規旗幟及廣告物，秉公平之原則，嚴予取締。 

       決議：請業務單位於中選會舉開選務檢討會議時，提案建請修法，規定除候選人競選

總部 100公尺內，其餘地點均不得設置競選旗幟及廣告物。 

二、提案人：江委員陳清 

       案由：傳統公辦政見發表會民眾出席人數不多，效果不佳，建議取消。 

       決議：請業務單位於中選會召開選務檢討會議時，提案建請修法，取消傳統公辦政見

發表會，改以電視公辦政見方式辦理。 

伍、 散會：同日下午 2點 50分 

 


